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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外 監 管 公 告  

 
本 公 告 是 由 陽 光 能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（「 本 公 司 」） 依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

證 券 上 市 規 則 第 13.09(2)條 作 出 。  
 

以 下 所 附 是 本 公 司 按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的 規 定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四 月 十

五 日 在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網 頁 刊 發 的 公 告 。  

 
 
 承 董 事 會 命  
 陽 光 能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
 執 行 董 事  
 許 祐 淵  
 
 
香 港 ， 二 零 一 零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 
 
 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執 行 董 事 為 譚 文 華 先 生 、 許 祐 淵 先 生 及 張 麗 明 女 士 ； 本

公 司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焦 平 海 先 生 及 莊 堅 毅 先 生 ； 而 本 公 司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符 霜

葉 女 士 、 林 文 博 士 、 王 永 權 先 生 及 張 椿 先 生 。  
 
 
 
 
 
 



陽光能源 

 

 
(上市公司) 陽光能源

  應收款項週轉率(次) 平均收現日數 

 97 年度  16.39  22 

 98 年度  4.71  77 

應收帳款週轉率重大說明：（前後期變動達 20%以上者應說明變動原因） 

 主要原因是自 2008 年金融風暴起，市場由供應主導突然轉為需求主導。 

計及實際情況以及與客戶的長期業務關係， 

本集團於 2009 年增加享有較長信貸期的客戶數目。 

本集團目前一般向其客戶授出介乎 30 至 90 日的信貸期。 

 



陽光能源

 

 
(上市公司) 陽光能源

  存貨週轉率(次) 平均售貨日數 

 97 年度  4.84  75 

 98 年度  1.56  234 

存貨週轉率重大說明：（前後期變動達 20%以上者應說明變動原因） 

 主要原因是自 2009 年下半年度起為準備擴充本集團產能而提高存貨結餘。 

 




